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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应急〔2020〕38号

关于分配2020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双新产业园：

   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文件《安徽省关于预拨2020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通知》（皖财建【2020】772号），预拨我市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50万元。结合今年的各地灾情数据，经市政府批准，现依据《桐城市财政局关于拨付2020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请示》（财建报【2020】291号）文件，将资金分配到各地，用于集中安置、过渡性安置紧急生活救助、受损房屋恢复重建三个方面，详细分配方案如下:

    一、集中安置方面：

	镇（街）
	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金 神 镇
	33.9
	

	孔 城 镇
	22.6
	

	双 港 镇
	22.6
	

	嬉子湖镇
	8.07
	

	新 渡 镇
	2.5
	

	鲟 鱼 镇
	3
	

	范 岗 镇
	4.5
	

	双新产业园区
	2.4
	

	大关镇
	8.2
	

	黄甲镇
	11.1
	

	吕亭镇
	5
	

	唐湾镇
	9.1
	

	青草镇
	5
	

	文昌办事处
	2
	

	龙眠办事处
	2
	

	龙腾办事处
	2
	

	总计
	143.97
	


    二、过渡性安置紧急生活救助方面：
	镇（街）
	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唐湾镇
	4.5
	

	青草镇
	3.1
	

	金 神 镇
	9.42
	

	孔 城 镇
	8.32
	

	双 港 镇
	11.57
	

	嬉子湖镇
	3.47
	

	新 渡 镇
	1.88
	

	范 岗 镇
	2.32
	

	黄甲镇
	4.5
	

	吕亭镇
	3.1
	

	大关镇
	3.2
	

	龙腾办事处
	1
	

	龙眠办事处
	2
	

	双新产业园区
	1.25
	

	文昌办事处
	2
	

	总计
	61.63
	


    三、受损房屋恢复重建方面：另行文。

    工作要求：过渡性安置紧急生活救助资金各地根据实际情况，可用于安置点日常开支等方面支出，也可用于受灾群众过渡性安置紧急生活救助。各地要严格程序，认真做好审查、公示等工作，建好台账，确保资金下发到位。另各地发放给受灾群众的过渡性安置紧急生活救助资金须打卡发放，购买物资须提供清单和发票，用于安置点的费用要列明细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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